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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2021 年 8月 20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或“上

市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议案》。鉴于

对民生证券持股比例下降且在其董事会中的股东代表董事席位已低于半数，不能

继续控制其董事会相关决策，泛海控股决定不再将民生证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的合并范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经认真对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并经审慎判断，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的要求，具体说明如下：  

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

行政法规的规定 

2021 年 8月 20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或“上

市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议案》。鉴于

对民生证券持股比例下降且在其董事会中的席位已低于半数，不能继续控制其董

事会相关决策，泛海控股决定不再将民生证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围。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上市公司现

有主营业务属于“金融业-其他金融业”，本次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资产民生证

券属于“资本市场服务”，泛海控股及标的公司民生证券所处行业或生产产品均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限制类、淘汰类行业或产品，

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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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不涉及新增建设项目或新增环境污染的情形，不涉及环保审批事

项，不涉及土地购置、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土地管理及报批事项，符合有关环

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等反垄断法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若干

标准之一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

中。本次重组不涉及交易及交易对手，仅为泛海控股重要子公司民生证券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不涉及经营者集中。  

因此，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重组不涉及增加或减少公司股本等情形。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仍具备

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本次重组不涉及交易的标的资产定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泛海控股不再将重要子公司民生证券纳入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不涉及交易，无须对标的资产定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不涉及资产过户或转移，不涉及处理

相关债权债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泛海控股不再将重要子公司民生证券纳入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而发生，民生证券资产权属清晰，本次重组不涉及交易，不涉及资产

过户或转移，不涉及处理相关债权债务。 

因此，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不涉及资产过户或转移，不涉及处理

相关债权债务，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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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分别为以证券、信托、保险、投资等为主的金

融业务和房地产业务。2014年初，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

司董事会作出企业战略转型发展的决策，由单一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向涵盖金融、

房地产等业务的综合性控股上市公司转型。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继续以证券、

信托、保险、投资等为主的金融业务和房地产业务为主营业务，有利于上市公司

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本次重组有利于继续以证券、信托、保险、投资等为主的金融业务和

房地产业务为主营业务，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

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五）项的规定。  

六、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管理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

规定  

本次重组前，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

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

构独立。本次重组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现有的

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泛海控股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规定。  

七、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重组前，泛海控股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

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和管理制度，

具有适应业务运作需求的组织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继续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符

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6-17-4 

（本页无正文，为《泛海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之盖章页）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年    月    日 

 

 


